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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罗县2021-2023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抽审审减资金
调整使用计划

为加强过渡期内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，切实提高衔接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资金支付率达到中央、自治区要求，现对抽审的8个项目审减资金及存在资金缺口的1个项目资金使用进行调整。
1、 调减的项目和资金
1.平罗县陶乐镇庙庙湖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日光温室续建及道路硬化（三期）项目二标段，抽审审减资金43877.42元，抵扣欠付工程款后实际调减资金为24579.00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3]2.高庄乡高庄村日光温室建设项目（一期）项目，抽审审减资金14149.14元。
3.崇岗镇崇富村设施蔬菜大棚二期项目，抽审审减资金65568.00元。
4.灵沙乡畜禽交易市场建设项目，抽审审减资金57531.52元。
5.黄渠桥镇万家营村日光温室建设项目，抽审审减资金20018.17元。
6.崇岗镇兰丰村肉牛养殖场（一期）建设项目，抽审审减资金39725.77元。
7.头闸镇现代育种中心建设项目，抽审审减资金39489.53元。
8.渠口乡金桥村草畜一体化产业肉牛育肥基地项目（二期），抽审审减资金201067.77元，抵扣欠付工程款后实际调减资金为100618.16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按照抽审情况，以上8个项目审减资金共计361679.29元。
二、调增的项目和资金
1.平罗县红崖子乡红瑞村沙漠瓜菜日光温室二期建设项目，该项目资金缺口共计996684.54元（含工程款666367.54元，间接费330317.00元）。本次计划将调减的361679.29元调整给该项目。
三、具体要求
1.县财政局负责本次衔接资金指标调整，要及时和农业农村局沟通，按照文件要求尽快调整资金指标，确保资金调整的及时性。
2.县农业农村局按照财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要求，督促红崖子乡加快项目资金支付进度，及时将调整的资金支付到位。
3.抽审未定案的3个项目，相关乡镇要与第三方抽审公司及施工方积极对接，尽快定案并将审减资金收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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